申请条件:

1、拆除、改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设置符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规划要求。

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相应的预处理设施。  

3、排放污水的水质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的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等有关规定。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请材料：

拆除、改动、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申报表           

2、室外雨水污水管网平面图

3、排水许可申请受理之日前一个月内由具有计量认证资质的水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排水水质、水量检测报告；拟排放污水的排水户提交水质、水量预测报告。

申请流程：

行政审批股负责收集申请人（单位）递交的申请资料，审核申请人（单位）提供的申请资料是否齐全(2个工作日)；申请资料通过审核后局城市废弃物处置和给排水管理办公室、市政维护站联合负责实地察看进行审核（3个工作日）；审核通过后报局分管领导审批；局长最终决定审批，局长审批通过后由行政审批股负责发放排水许可证并资料归档、备案（1个工作日）。

